
 
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
推動獎勵令電子化措施 

宣導簡報 

高雄市政府人事處(考訓科)製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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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有效結合資訊技術、
落實政府無紙化及節能減碳政策、達成人
事作業流程簡化及奠定公務電子履歷之基
礎，爰推行電子化獎勵令措施。 

一、推行目的 

對公務人員 
完備電子履
歷基礎 

對人事人員 
人事作業流
程簡化及電

子化 

對政府整體 
落實無紙化 
節能減碳政

策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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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推行範圍及作業方式 

•各機關使用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之公務人員 適用對象 

•記功以下（包含嘉獎1次、嘉獎2次、記功1次及記功2次）之
獎勵案件 

適用額度 

•基於電子簽章法之規定，獎勵令電子化措施須取得當事人同
意，爰須由當事人自行至「B5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」
同意機關採行電子化措施核布獎勵令 

前置作業 

•各機關使用WebHR核定獎勵令後，將由系統自動傳輸資料至
「B5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」，並寄送電子郵件通知當
事人，當事人以電子憑證（自然人憑證、健保卡）登入該網
站後，即可檢視及列印個人記功以下獎勵令資料 

核定方式
通知方式 



取得公務
人員同意 

•公務人員於電子化措施施行後，首次登入「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」獎懲令查詢系統時，將
跳出視窗說明電子化措施之推動意旨，並請其同意記功以下獎勵令由服務機關核定後，以電子郵
件方式主動通知當事人至本系統進行檢視及列印。 

確認電子
郵件信箱
地址 

•系統寄送記功以下獎勵令通知係依據WebHR個人表2現職資料內所填列之電子郵件信箱。 

•公務人員亦可於「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」進行現職資料之「電子郵件信箱」欄位之校對及
修正，經人事人員確認後，將自動寫回WebHR。 

獎懲令核
定 

•各機關人事人員於WebHR完成獎懲案件核定，由系統自動傳送該筆獎懲資料至個人資料校對網站
內，其中記功以下獎勵令改以電子化方式辦理，並以獎勵令進入該網站之時間為收文時間，並自
次日起算救濟期間。 

記功以下
獎勵案以
電子郵件
通知 

•各機關於WebHR完成獎懲案件核定後，如屬記功以下之獎勵令，以電子郵件方式主動通知當事人
至「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」進行確認，並設定於每月1日就10天前尚未檢視的獎勵令，自動
發送電子郵件通知。 

•人事人員亦可透過系統主動查詢所屬人員線上確認情形並適時提醒。 

閱覽及列
印獎勵令 

•公務人員如經同意記功以下獎勵令改以電子化方式辦理，即可以電子憑證（自然人憑證、健保卡）
登入「公務人員人事服務網（eCPA）」，點選左方「應用系統」按鈕，於右側「B.人事資料服務」
分類下點選「B5: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」→「獎勵令查詢」進行線上檢視，並得依需求自行
列印獎勵令資料。 

三、操作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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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勵令電子化措施 
操作手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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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本府iKPD人事服務網(https://ikpd.kcg.gov.tw/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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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eCPA人事服務網(https://ecpa.dgpa.gov.tw/) 

點選「人事服務網(eCPA)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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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服務網(https://ecpa.dgpa.gov.tw) 
•進入eCPA人事服務網https://ecpa.dgpa.gov.tw/ 

 

請先在電腦插入自
然人憑證或健保卡 

確定點腦有插入憑
證號，再輸入密碼 

若第一次登入或使用有任何問題，請點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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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登入請先執行人事服務網環境檢測程式，並設定信任網站及相容性。 

1. 

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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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

3. 

6. 

4. 

8. 

7. 

5. 

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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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

10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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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校對網(B5) 

1.點選「應用系統」 

2.點選「B5公務人員個人資料 
校對網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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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對電子郵件是否正確 

點選「個人資料校對」→「現職資料」→「電子郵件信箱」修改完成後→「確認」
→「校對完成」 

校對
完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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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獎令通知書 

受獎人收到eMail通知 

    只有獎懲結果為嘉獎一次、嘉獎二次、記功一次與 

    記功二次的獎勵案才會發送eMai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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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MAIL 
發送內容 



個人資料校對網(B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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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登入之人員需
同意使用 

線上檢視 

需要按【同意】才能進入系統  



個人資料校對網(B5) 

已同意 
使用線上檢視之人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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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檢視獎令 
與 

獎懲資料查詢    
(歷年獎懲資料查詢) 

第一次登入之人員
需【同意】使用 

線上檢視 



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(MY DATA) 
未檢視獎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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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顯示使用者本人 
嘉獎一次、嘉獎二次
與記功一次、記功二
次的待檢視獎勵資料 

按列印後，即完
成該筆獎令檢視，
系統會自動寫入
獎令檢視時間。 



未檢視獎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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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(My Data) 

列印獎令後，該筆獎
令資料會從「未檢視
獎令」之功能區移除。 

 
若要再次檢視該筆獎
令，請至「獎懲資料
查詢」功能檢視。 



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(MY DATA) 

獎懲資料查詢(未檢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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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示使用者獎勵與懲處
的各年度統計數字 

顯示該年度獎
懲明細資料 

未檢視過之獎令資
料，點選後會帶至
"未檢視獎令"功能

區。 

點選帶出
明細 



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(MY DATA) 
獎懲資料查詢(已檢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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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示使用者獎勵與懲處
的各年度統計數字 

顯示該年度
獎懲明細 已檢視可以列印

獎懲令，並顯示
簽收日期時間 



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(MY DATA) 

獎懲資料查詢(區塊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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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示使用者獎勵與懲處
的各年度統計數字 

顯示該年度
獎懲明細 

手機拍照 

顯示獎懲
資訊 



獎令未檢視稽催通知 

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(My Data) 

每月1日，系統針
對10天以前尚未
檢視的獎令，會
自動發送稽催通

知 

eMail來源為公務人力資料庫表二現職的電子郵件信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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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已撤銷獎懲令資料 

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(My Data) 

顯示撤銷日期
與撤銷原因 

各年度獎懲統
計部不包括撤

銷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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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您的觀賞並請記得兩件事： 

1.至「B5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」校對個人
資料 

2.至「B5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」→獎懲令
查詢→點選「同意鍵」同意獎勵令電子化措施 

再 次 提 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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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您的配合 

讓我們朝向獎勵令及公務履歷電子化邁進 


